交通运输管理事项不予批准决定书
	申办人
	

	联系人
	
	申办时间
	

	申办事项
	

	
不予批准的理由、依据及时间
	经审查，你的申请，存在问题，不符合（依据）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全称及具体条、款、项）规定，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于   年   月   日决定不予以行政许可。

	
告知人
	
	告知决定书时间
	
    年月日  时

	
申办人
权利
	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向本行政机关进行陈述或申辩。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6个月内直接向             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	申办人
签字
	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时


行政机关：（章）  京         运行管[   ]字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申办人一份，行政机关留存一份。
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制
